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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3年 8月 28日、2023年 11月 8
日、2023年11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经营范围并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注册地址、经营范围变更并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

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8月30日、11月9日、11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已完成上述变更注册地址、经营范围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的相关备

案登记手续，并取得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具体信

息如下：

公司名称：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与境内合资、上市）

成立日期：2007年9月25日

住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长安步步高路408号

法定代表人：郑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6665116754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

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

工；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光学玻璃制造；光学玻璃销售；化工产品生产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特种陶瓷制品制造；特种陶瓷

制品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

色金属合金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货物进出口；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

合同能源管理；新材料技术研发；储能技术服务；发电技术服务；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节能

管理服务；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数

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

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电池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电池零配件生产；电力设施器材制

造；五金产品制造；通用设备修理；充电桩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

售；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电力电子

元器件销售；电池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电力设施器材销售；电池零配件销售；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充电控制设备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工程和

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855 证券简称：捷荣技术 公告编号：2023-073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部分股份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控股股东捷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荣集团”）拟向四

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其为川发产业互动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代

表川发产业互动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川发展基金”）协议转让公司19,910,710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8.08%），不会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

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协调相关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交易各方将就本次权益变动，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

4、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受让方川发展基金承诺：

在受让公司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的18个月内（自股份登记到名下之日起算）不减持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5、本次交易事项可能涉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审批程序，交易涉及的协议转让尚需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

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6、风险提示：本次权益变动交易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2023年12月25日公司收

到控股股东捷荣集团的通知，其拟协议转让公司19,910,71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8.08%），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权变动的基本情况

公司的控股股东捷荣集团与川发展基金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签署《转股协议》，拟以

35.028元/股的价格协议转让捷荣技术19,910,71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8.08%），川发展基金

将成为公司5%以上股东。

上述本次交易如最终实施完成，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变，控股股东仍为捷荣

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赵晓群女士。

本次交易前后，控股股东捷荣集团、川发展基金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情况如下：

上市公司股东

捷荣集团

川发展基金

合计

本次交易前

股份（股）

126,000,000

0

126,000,000

占比

51.13%

0

51.13%

本次交易后

股份（股）

106,089,290

19,910,710

126,000,000

占比

43.05%

8.08%

51.13%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一）出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捷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6年1月23日

注册地址：香港九龙观塘鸿图道57号南洋广场1407室

注册资本：20万港元

董事：个人董事为赵晓群女士，法人团体董事为立伟（香港）有限公司

公司编号：536830
股权结构：立伟（香港）有限公司，持股100%。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1月18日

注册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二街151号B座42楼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宋贵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AE3QM76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共资金等金融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四川发展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股66.6667%；四川发展

引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持股33.3333%。

本次股份转让实施完成前，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的董监高

无关联关系，其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川发产业互动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其为川发产

业互动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

三、受让方的相关承诺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受让方川发展基金承诺在受

让公司19,910,710股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的18个月内（自股份登记到川发展基金名下之日起

算）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上述承诺期间内，如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

配股等产生新增股份，亦遵守上述不减持承诺。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捷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川发产业互动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本次交易

（1）本次交易

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本次交易的交易方案为，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19,910,710股股

份，具体如下：

转让方

捷荣集团

合计

受让方

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川
发产业互动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标的股份（股）

19,910,710

19,910,710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

8.08

8.08

转 让 单 价
（元）

35.028

35.028

转股价款总额（元）

697,432,349.88

697,432,349.88

（2）转股价款的支付

1）协议转让的转股价款支付

受让方应当在本协议生效日起三（3）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支付人民币125,000,000元，大

写：壹亿贰仟伍佰万元。

受让方于协议转让的标的股份完成过户之日起五（5）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支付人民币

125,000,000元，大写：壹亿贰仟伍佰万元。

在前两笔价款支付后，受让方于本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满足后五（5）个工作日内向转让

方支付人民币447,432,349.88元，大写肆亿肆仟柒佰肆拾叁万贰仟叁佰肆拾玖元捌角捌分。

2）受让方应当按照本协议约定将转股价款以即时可用的人民币资金电汇至转让方账户

或转让方在交割日至少五（5）个工作日前另行书面指定的其他账户。

2、先决条件

1）只有在下列各项条件（“先决条件”）均已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受让方方有义务履行相应

的价款支付义务：

a.受让方就本次股份转让所涉及的经营者集中事宜向反垄断局申请经营者集中审查，并

由反垄断局作出不予禁止的决定或不实施进一步审查通知（如需）；

b.双方内部决策机构均已正式通过决议或书面批准文件，批准本次交易价款的支付；

c.上市公司的监管机构就交易方案予以同意；以及

d.任何政府机构均未制定、颁布、实施或通过会导致交易文件所拟定的交易不合法或以

其他方式限制或禁止交易文件所拟定的交易的任何适用法律或政府命令。

2）如本协议约定的协议转让因受相关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业务规则的强制性要求的限

制，无法满足监管机构审核过户要求的，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3、本次交易的交割

（1）交割

双方应在取得交易所同意之日起三个（3）交易日内，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递交标的股份

的过户登记申请。

标的股份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完成过户登记手续时视为完成交割，标的股份完成该等登

记的当日为股份交割日（“交割日”）。

为履行标的股份的相关交割手续，双方将密切合作并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和措施；如由

于目标公司原因导致无法在前述期限内完成标的股份交割（如披露定期报告、重大交易、停牌

等原因），则双方同意按照窗口期（即无法进行上市公司股票交易的期限）顺延交易期限。

（2）交割后权利与义务

双方同意，受让方自交割后即成为目标公司的股东，即取得了相应标的股份的所有权及

其所附带的权利，享有本协议、公司章程和适用法律规定的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

4、生效及终止

本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生效日”），转让方由其授权的董事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

加盖转让方印章，受让方以执行事务合伙人盖章并加盖受让方公章为有效签署。

在交割日（不含交割日当日）之前，经双方一致书面同意可终止本协议。

5、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1）适用法律

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为本协议之目的，不包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

地区）的管辖；但如果已公布和可以公开获得的中国法律没有对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特定事

项加以规定的，则应参照一般商业惯例。

（2）争议解决

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协商解决；如无法通过协商解决，

则应将争议提交广州国际仲裁院，根据该院届时有效的仲裁程序和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五、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捷荣集团、捷荣汇盈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及公

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康凯先生为一致行动人，一致行动关系为：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康凯先生

的母亲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赵晓群女士，赵晓群女士控制捷荣集团、捷荣汇盈投资管理（香港）

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交易各方及各方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权结构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前

2、本次权益变动后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

营造成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其他事项说明和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事项可能涉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审批程序，是否获得批准存在不确定

性。

2、交易涉及的协议转让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3、本次权益变动交易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4、交易双方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关于进一步规范股份减持行为有关事项的通

知》及其他证券监管部门现行有效的关于股东减持限制、信息披露、减持额度等规定。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督促交易各方根据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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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协议转让受让方的承诺函的公告

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承诺的背景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捷荣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荣集团”）与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其为川发产业互动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代表川发产业互动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川发展基

金”）于2023年12月25日签署《转股协议》，拟以35.028元/股的价格协议转让捷荣技术19,910,
71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8.08%），川发展基金将成为公司5%以上股东。

上述本次交易如最终实施完成，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变，控股股东仍为捷荣

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赵晓群女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73）。

二、《承诺函》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受让方川发展基金承诺在受

让公司19,910,710股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的18个月内（自股份登记到川发展基金名下之日起

算）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上述承诺期间内，如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等产生新增股份，亦

遵守上述不减持承诺。

特此公告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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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2月25日（星期一）上午9: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12月25

日（星期一）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2月2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拓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西宁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拓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5人，代表股份 73,395,
01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7.9994％。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3,983,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79％；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69,411,51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4.8515％。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人，代表股份 5,
373,27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2462％。

3.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方式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

师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73,395,0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373,27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和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3,137,6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94％；反对257,35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5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115,9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5.2105％；反对 257,35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4.7895％；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辞职及选举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3,395,0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373,27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委派包挺昱、尤松出席会议，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法律见证，并

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拓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拓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拓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拓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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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拓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2月25召开的2023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辞职及选举监事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监事离职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非职工代表监事宋建邦先生的辞职报告，宋建邦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

去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宋建邦先生在任期间勤勉尽责、恪尽

职守，公司及监事会对宋建邦先生在任职期间对上市公司业务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截至公告披露日，宋建邦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

承诺事项。

二、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情况

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3年12月8日召开了第四届监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及2023年12月25日召开了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监事辞职及选举监事的议案》，同意选举王玉燕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至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拓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5日

附件：王玉燕先生简历

1962年7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央党校经济专业大专学历。1982年12月

至 2003年 3月，历任新乡市丝绸总厂会计、财务处副处长、处长、销售经理、副厂长；2003年 4
月至 2005年 2月；任公司子公司新乡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5年 8月至 2019年 12
月，任公司子公司新乡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05年3月至今，历任拓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项目部部长、对外联络总监兼公共关系部部长；2011年12月至2023年12月，任拓新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王玉燕先生通过新乡市高新区大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26%。王玉燕先生与上市公司、其他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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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12月25日15:30（星期一）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12月2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23年 12月 25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2月25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姜少波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57,512,
176股，占公司总股本 185,843,228股的 30.9466%。其中中小股东 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额1,373,056股，占公司总股本185,843,228股的0.7388%。

2.现场出席股东和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57,428,976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30.901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83,2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0448%。

3.出席/列席现场会议的人员：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见证律师。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以下议

案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已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内容）：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制订〈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7,508,37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4%；反对 3,
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7,508,37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4%；反对 3,
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369,25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

的99.7232%；反对3,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2768%；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陈星烨先生、王颖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意

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或列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三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之法律意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205 证券简称：国统股份 编号：2023－059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通知

于2023年12月19日以电子邮件送达，并于2023年12月25日16:30召开。公司董事应到会7
人，实到会7人，分别为：姜少波先生、杭宇女士、马军民先生、王相品先生、谷秀娟女士、马洁先

生、董一鸣先生。本次会议以现场和视频方式进行，由公司董事长姜少波先生主持，公司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以书面记名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制订〈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二、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制订〈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制度〉的议案》；

三、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制订〈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四、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五、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六、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七、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制度〉的议案》；

八、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制订〈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205 证券简称：国统股份 编号：2023－060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773号文核准，公司于2010年12月向特定对

象非公开发行1,615.2018万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27.00元，共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36,104,486.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4,523,134.58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21,
581,351.42元。该项募集资金已于 2010年 12月 22日全部到位，已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浩华验字[2010]第123号验资报告。

公司募集资金实际到位金额为423,021,351.42元,与募集资金净额421,581,351.42元相差

1,440,000.00元，差异原因为发行费用1,440,000.00元已从公司基本户中支付，截止公告日，上

述发行费用已从募集资金专户中置换。

（二）募集资金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募集资金于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为423,272,017.98元，截至公告日本年度直接使用募集

资金项目金额为 798,773.00元，已完成募投项目的结余资金转为补充流动资金 1,917,138.59
元，当期产生利息收入净额7,428.22元（累计利息收入净额6,056,935.10元）, 截至公告日止，

募集资金余额1,650,356.95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

定和要求，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简

称“《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下同），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母公司设立了8个募集资金

专户分别在中国银行米泉市支行365、中国银行米泉市支行281、交通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分行765、交通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516、交通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689、招商银

行乌鲁木齐人民路支行、华夏银行乌鲁木齐人民路支行、东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子公司设立

了6个募集资金专户分别在工商银行天津宝坻支行、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工商银行天津开元

支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山三角支行、兴业银行中山沙溪支行、农行法库县支行，其中中山银河

管道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中山三角支行的募集资金更换到兴业银行中山沙溪支行进行

专户存储，本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截至公告日，母公司7个

募集资金专户：招商银行乌鲁木齐人民路支行、华夏银行乌鲁木齐人民路支行、交通银行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分行516、交通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689、中国银行米泉市支行365、中国

银行米泉市支行281、东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子公司3个募集资金专户：中国农业银行中山

三角支行、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兴业银行中山沙溪支行账户，均已注销。

本公司在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专款专用。本公司已与开户银行、

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述监管协议主要条款与深圳证券交

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公告日止，《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三方监管协议》均得到了切实有效的履行。

2011年至2016年期间，因项目需要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部分募集资金由公司账户转

至子公司账户进行管理使用。

截至公告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
有限公司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
有限公司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
有限公司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
有限公司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
有限公司

专户银行名称

招商银行乌鲁木
齐人民路支行

华夏银行乌鲁木
齐人民路支行

交通银行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分行

交通银行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分行

交通银行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分行

银行账号

991902306510503

5731200001839300000539

651100861018010045765

651100861018010045516

651100861018010045689

初始存放
金额

4,870.05

4,814.73

234.69

8,947.32

4,516.70

利息收入
净额

3.56

44.10

10.22

3.02

40.68

已使用
金额

4,873.61

4,858.83

79.88

8,950.34

4,557.38

存储
余

额

165.03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
有限公司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
有限公司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

中国银行米泉市
支行

中国银行米泉市
支行

东亚银行乌鲁木
齐分行

107615723365

108215723281

147000062986400

7,809.14

6,628.12

4,481.39

42,302.14

333.17

59.22

3.72

497.69

8,142.31

6,687.34

4,485.11

42,634.80 165.03

子公司管理与使用募集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中山银河管道有限公司

天津河海管业有限公司

四川国统混凝土制品有
限公司

天津河海管业有限公司

中山银河管道有限公司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
公司辽宁分公司

合计

专户银行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中
山三角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天
津宝坻支行

交通银行四川省
分行

工商银行天津开
元支行

兴业银行中山沙
溪支行

农行法库县支行

银行账号

44322501040010116

0302096129300302854

511607017018010051212

0302096329100016652

396040100100014327

06155001040015944

初始存放
金额

4,870.05

5,402.11

4,481.39

7,933.70

2,015.66

13,469.85

38,172.76

利 息 收
入

净
额

21.79

11.01

36.17

11.09

8.94

18.99

107.99

已使用
金额

4,891.84

5,313.12

4,517.56

7,944.79

2,024.60

13,488.84

38,280.75

存储余额

三、本次募投项目结项情况及募集资金节余情况

截至公告日，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已完成建设并达到预期

目标，至此该募集资金账户尚有节余金额1,650,356.95元，现该项目予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最终实际结转以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占整体募集资金净额的

0.39%。

四、募集资金节余的原因

公司在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规定，本着节约、合理

的原则，审慎使用募集资金，通过严格规范采购、建设制度，在保证项目质量和控制实施风险

的前提下，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通过对各项资源的合理调度和优

化，合理地降低项目投资成本和费用，形成了资金结余。同时募集资金在专户存储期间也产生

了一定的利息收入。

五、节余募集资金节余的使用计划及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公告日，公司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资金余额为1,650,356.95元，为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用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并办理相关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手续。募集资金专户注销

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随即终止。

六、其他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

关规定可知，节余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五百万元或者低于项目募集资金净额1%的，上市

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时可以豁免董事会审议以及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

意意见的相关程序，其使用情况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截至公告日，所有募投项目均已完

成。公司严格按照监管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6日


